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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理论的结构与类型
———社会科学理论建构的方法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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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社会学的量化研究，将方法论的注意力集中在观察事实的技术层面，忽视了科学检验对建构竞争性理

论假设的 “理论建构方法”的内在要求。基于对社会科学理论建构的方法论思考，从过程实在的立场出发，建构了元

理论层面上的因果理论类型学：识别了因果理论的基本命题结构，因果机制命题与因果关联命题；区分了基于独立、

直接作用过程的简单因果机制，与基于条件性作用过程的复杂因果机制。这可以成为发展竞争性因果理论与研究假设

的理论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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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提出具有理论对话意义的研究假设？如何
构建与既有社会科学因果理论相竞争的理论命题？

对于遵循 “假说－演绎－检验”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Ｄｅ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ｅｓｔ）模式的社会学的量化经验研究而
言，这不是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方法论的问题。

一、科学检验与理论建构

在 “假说－演绎－检验”模式的广义方法论准
则下，对于理论导向的 （或者说 “理论创新”为导
向的）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而言，“证伪性”研究
特别具有吸引力。但是，在关注 “证伪性”研究的
同时，经验学者们对于科学检验过程所蕴涵的内在
逻辑复杂性［１］却相当忽视，而这种科学检验的复
杂性对于经验研究的研究设计与实践过程，却是至
关重要的。
由于理论总是全称的综合陈述，而研究者所能

发现的经验事实，总是对应于单称陈述的特殊事
实，因此经验事实对理论的检验过程，实际上是间
接地发生在经由受检理论所演绎出的单称陈述的层

次上［２］ （Ｐ１８２）。由此，当检验的直接结果是肯定
的时候，由于逻辑上会存在着 “肯定后件的谬误”
［３］（ＰＰ．１２－１４），故而并不能证实理论，而只能说
“肯定的判决只能暂时支持这理论，…… ‘它 （理

论）已得到验证’。”［４］ （ＰＰ．１０－１１）换句话说，
“证实性”的经验研究结论是或然性的。当检验的
直接结果是否定的时候，由于逻辑上存在着 “否定
后件推理”的原理［３］ （ＰＰ．１１－１２）［４］ （ＰＰ．６０－
６２），因此，经验证据就可以证伪理论，而这样的
结论在逻辑上则是必然的。
然而，由于获得直接与经验证据相对照的单称

陈述的过程，是受检理论 Ｔ１与若干前提条件Ｃ１
以及辅助条件Ｄ１逻辑上合取的结果，因此当检验
的结果为否定的时候，那么，被证伪的部分就可能
是这个逻辑合取过程中的任何一个或者几个环节，
而无法确定受检理论 Ｔ１一定受到检验。换句话
说，“找到某种逃避证伪的方法总是可能的，例如，
特设性地引入辅助假说，对一个定义特设性地加以
修改。甚至有可能采取简单地拒绝承认任何起证伪
作用的经验的态度，而不产生任何逻辑上的矛
盾。”［４］ （Ｐ２１）
即使确定前提条件Ｃ１和辅助假说Ｄ１是可以

接受的，证伪的逻辑过程仍然可能是复杂的。对于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言，理论几乎总是以一个由
复杂的、相互之间具有逻辑关联的、多个陈述所构
成的命题体系的面貌出现的［３－６］。换句话说，由于
理论体系中各个命题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关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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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检验实际上是对理论体系的检验，而不仅仅是
对脱离这个逻辑结构的、单一命题的检验。因此，
当否定性证据出现的时候，就需要慎重考量理论体
系中命题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否定性证据所检验
的对象，是一个逻辑合取的理论体系，而核心的内
在原理则并不一定被证伪。
这样，对于以因果分析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经验

研究而言，科学检验路径的首要要点就在于理论层
面上：

（１）识别、澄清既有的社会科学 （中层）因果
理论的命题结构及其类型。

（２）构建具有不同命题结构或者类型的社会科
学 （中层）因果理论。
如何实现这两个理论目标呢？

二、因果关系及其类型

中层因果理论被视为描述社会世界中因果事实

的全称命题、陈述体系。这样，识别、建构中层因
果理论的命题结构与类型的基础，就取决于研究者
对于因果关系的本体论意义的理解。这既是构建关
于因果事实的社会科学因果理论的基础，也是识别
因果事实的认识论前提。①

（一）因果关系的概念争论：唯名还是唯实？
“几乎每一位哲学家和科学家都使用他们自己

对原因所下的定义，即使他们从未成功地对这一概
念进行提炼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９］（Ｐ３１）或许是印证
了邦格 （Ｂｕｎｇｅ）的判断，在社会学并不久远的历
史中，充满了对因果关系的概念内涵以及因果分析
之意义的理解上的对立、分歧与含混。即使是作为
实证社会学的奠基者，孔德宣称社会学 “不问为什
么而只问如何”，明确表现出拒绝原因概念以及因
果分析的取向［１０］ （Ｐ２３２）。而其追随者法国的社会
学家迪尔凯姆则明确强调了因果解释的方法论原

则，并且表明了其对穆勒 （Ｍｉｌｌ）［１１］因果观念与因
果推理方法的反思［１２］。博内特 （Ｂｅｒｎｅｒｔ）［１０］分析
了２０世纪以来在美国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因果
概念与因果分析所经历的被排斥、发展与主导地位
的波折的历程，并指出，这一过程始终与美国社会
学界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争论，以及统计学在社
会学经验研究中的发展过程结合在一起。尽管社会
学的经验研究中对因果关系的概念分析明显表现出

侧重于因果推理 （ｃａｕｓａｌ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的方法论取
向，但经验学者们也常常试图为其因果定义寻求相
应的哲学基础与根源。②

相对而言，对因果关系概念的哲学争论更多地
表现在对作为原因与结果之间的链接 （ｌｉｎｋ）的
“关系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项”的分歧上。这一分歧则主要
集中在对因果之间 “关系项”的指涉对象是否实在
的讨论上。其中，休谟的因果思想明显表现出因果
关系非实在的唯名论取向。

１．因果唯名论：作为恒定关联的因果关系
由此在某种有点极端的经验主义的意义上，休

谟给出了原因的定义：“相似的物象是恒常和相似
的物象会合在一块的，这是我们所经验到的。根据
这个经验，我们就可以给原因下一个定义说，所谓
原因就是被别物伴随着的一个物象，在这里我们可
以说，凡和第一个物象相似的一切物象都必然被和
第二个物象相似的物象所伴随。或者换一句话说，
第一个物象如不曾存在，那第二个物象也必不曾存
在。一个原因出现以后，常借习惯性的转移，把人
心移在 ‘结果’观念上。这一层也是我们所经验到
的。因此，我们也可以按照这种经验给原因下一个
定义，说原因是被别物所伴随的一个物象，它一出
现就会把思想转移到那另一个物象上。”［２１］（Ｐ７０）。
显然，在休谟的因果观念中，原因与结果之间并没
有一个实际存在的链接之物，因果之间的关系项仅
仅是一种心理上、或者习惯上的想象之名而已。
和休谟一样，作为一个经验主义哲学家，穆勒

同样强调，“唯一的原因概念，作为归纳理论所要
求的，是这样的从经验中获得的概念。”［１１］（Ｐ３２６）
并且，穆勒排除了因果之间实际存在链接之物的可
能性，“当前所流行的形而上学学派所认为的因果
关系的概念意味着一种神秘的并且最为强有力的连

带 （ｔｉｅ），而这不可能，至少不会存在于一个物理
事实和另一个恒定地追随其后，并通常称其为原因
的物 理 事 实 之 间：……，原 因 不 仅 被 追 随
（ｆｏｌｌｏｗ），并且实际上产生了结果。”［１１］（Ｐ３２６）进
而，穆勒指出，“在某些情况下存在的现象和那些
在先前的情况下存在的现象之间，存在着一种恒定
地演替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顺序；……恒定地先行者
（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 被 称 为 原 因； 恒 定 地 后 在 者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称为结果。而因果关系之规律的普
遍性就在于此，即每一个后在者都以这样的方式与
某一个特定的先行者，或者先行者的集合相关联。”
［１１］（Ｐ３２７）在承认多因一果［１１］ （ＰＰ．３２７－３３４）的
基础上，穆勒进一步修正了原因的定义，“我们可
以将一个现象的原因界定为被恒定地并且无条件地

追 随 的 先 行 者， 或 者 各 种 先 行 者 的 并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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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１１］（Ｐ３４０）
休谟与穆勒对因果关系的界定，皆将分析焦点

集中在原因项和结果项之间相伴而生的关联上。这
样的倾向，一方面反映了他们所强调的经验主义立
场的局限———将经验视为存在的标准；另一方面则
凸显了对因果关系的形式化的条件分析的可能

性［９］ （Ｐ３８）。而恰恰是对因果关系的条件分析，
使得对因果关系的定义不仅具有本体论的意义，而
且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９］ （Ｐ３４）。

２．因果唯实论：作为过程实在的因果关系
邦格明确地指出，“尽管洛克将因果关系视为

一种关联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承认生成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作为其特定的标志，但是其追随者则认为因果关系
仅仅是一种关系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休谟特别强调这
一点，其基础在于原因生成或产生结果在经验上是
不可证实的，……这样的论点当然是基于这样的假
定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即只有经验实体才可以进入到
关于自然或社会的话语之中。”［９］（ＰＰ．５－６）并
且，邦格强调，“正如休谟所提出的，将因果关系
还原为有规则的相关，相当于将因果关系误解为对
因果关系的一种检验；这样一种将本体论范畴还原
为方法论上的判据的做法是经验主义的认识论教条

的结果，而并非是对自然律的公允的分析的结果。”
［９］（Ｐ４６）在邦格看来，“因果关系，远不止一种关
系，而是一种生成性的关联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的范畴，因而也就是变化的范畴，即一种由外部的
其他事物，只要是在数量上是新的，生成一些事物
的方式。”［９］（Ｐ４６）实际上，邦格对因果之间的效
力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或 者 生 成 性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９］

（ＰＰ．４６－４７）———作为因果关联中的动态特征
———的强调，在其早期的著作［７］［２２］中就已经彰显
出来，这一点特别反映在邦格［２２］ （ＰＰ．３２６－３２７）
对因果关系的形式化定义上。
萨尔蒙 （Ｓａｌｍｏｎ）［２３］ （ＰＰ．１３２－１３３）在讨论

“科学解释③的本体概念意义”的过程中，特别强调
了因果律、因果相互作用 （ｃａｕｓ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和
因果过程，对于形成解释模式之过程中的特定角
色。“因果过程传播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ｅ）物理世界的结构
并且提供了时空中各个部分所发生的事件之间的关

联。因果相互作用生成 （ｐｒｏｄｕｃｅ）我们在由物理
世界所展示的模式中所发现的结构和对结构的修

正。因果律主导 （ｇｏｖｅｒｎ）因果过程和因果相互作
用，并提供表征因果过程的演化和由因果相互作用
所形成的修正的规则性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ｙ）。因果过程、

因果相互作用和因果律提供了世界运转的各种机

制；要理解为什么某些事物发生，我们就需要理解
它们是如何由这些机制所生成的。”［２３］（Ｐ１３２）并
且，“即 使 这 样 的 过 程 和 相 互 作 用 是 随 机 的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并且基本的规律是不可还原的统计
性规律，前述的关于因果机制与科学解释之间的关
系的观点仍然成立。要理解世界以及其中发生了什
么，我们必须揭示其内在的运作方式 （ｗｏｒｋｉｎｇ）。”
［２３］（Ｐ１３３）
萨尔蒙［２３］ （ＰＰ．１３８－１３９）特别强调了传播性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和生成性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对于因果
问题的重要性，“……在某时某地所发生的事件可
能对其他时间和地点所发生的事件具有显著的影

响。由于因果影响可以通过时间和空间加以传播，
使得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尽管因果生成与因果传播
彼此密切相关，但我认为，我们应该反对将其彼此
还原。”［２３］（Ｐ１３９）尽管邦格也同样强调了原因对
结果的生成作用，但萨尔蒙则不仅承认原因项和结
果项的本体论意义，并且进一步更为明确地赋予了
因果过程以基本实体 （ｂａｓｉｃ　ｅｎｔｉｔｙ）的本体论地
位，“在时空的图示中，事件由点加以表示，而过
程则由线来表示。”［２３］（Ｐ１３９）而恰恰是由于因果
过程的实在性，也就意味着原因必然先于结果而发
生 ［２３］（Ｐ１８２）。
从邦格和萨尔蒙所持有的过程实在的视角看

来，因果关系不能还原为原因与结果之间的恒定关
联，以至于概率性的相关关系。但是，“既然原因
不能还原为概率，那么概率为什么重要呢？”
［２５］（Ｐ１２）， 基 于 这 样 的 追 问， 卡 特 怀 特
（Ｃａｒｔｗｒｉｇｈｔ）将因果问题的焦点进一步指向 “如何
从概率中发现原因？”的方法论问题———显然这样
的问题对于经验科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回答
这样的问题，就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当我们没
有理论并且无法实施实验的时候，我们如何发现原
因？”［２５］（Ｐ１２）———这样的经验科学的观察方法的
问题。由此，卡特怀特特别强调了 因 果 能 力
（ｃａｕｓａ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的概念。 “……事物和事件都拥
有因果能力：利用它们所拥有的属性，它们有能力
形成其他的事件或者状态。”［２６］（Ｐ５１２）看起来，
卡特怀特特别强调在萨尔蒙意义上的因果过程中，
因果影响的来源问题，即来源于作为本体论意义上
的、具有各种属性的实体的、实在的原因项的特定
属性。换句话说，原因项所具有的特定属性是因果
过程中因果影响的前提条件，因此，如果说因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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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是因果关系的核心与关键要件的话，那么原因项
所具有的特定的、能够产生这样的因果作用的属
性，就可以视为因果关系中 “核心的核心”。

（二）基于因果实在论的因果关系类型学

１．作用、过程与因果关系
邦格进一步指出，“经验主义者将因果关系还

原为规则性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ｙ）根植于经验主义的原罪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ｓｉｎ），即 将 真 理 等 同 于 真 理 的 判 据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将命题的意义还原为命题的证实模
式。……这样一种还原包含了一种将认识论 （并且
尤其是科学方法论）与实在的最为一般性的特征的
理论，即本体论，之间的混淆。……这样一种将本
体论范畴向方法论判据的还原是经验主义认识论教

条的后果，而不是对自然律的无偏见分析的结果。”
［９］（ＰＰ．４５－４６）换句话说，观察上的无结果，并
不意味着存在之物的虚无。这样看来，休谟式的因
果观念对因果过程实在否定的哲学基础是相对薄弱

的。
基于上述因果唯实论的立场，我将因果关系的

本体论概念涵义理解为：
首先，因果关系的概念指涉三个词项，即：原

因项Ｃ，结果项Ｅ和链接项Ｌ （或作用项 Ａ）。所
谓因果关系指的是，源自原因项所生成的某种作用
项 （链接项）传播至结果项的过程。
其次，位于原因项和结果项的是具有各种实际

存在的属性的实体，它可以是个体层次 （元素层
次）的也可以是结构层次 （或者说系统层次）的实
际存在之物；同样，基于因果唯实论的立场，源自
原因项的作用项 Ａ 也应为实在之物，即具有各种
实际存在的属性的实体。恰恰是这一具有各种属性
的作为实在之物的 “作用”，将原因与结果链接起
来。
第三，由于这一作用首先源自于原因之物，进

而作用于结果之物之上，这样一个先后的传递 “作
用之物”之过程，就构成了所谓因果过程之涵义。
因此，理解因果过程的关键在于理解 “作用项实体
及其属性”。
第四，所谓作用项 Ａ源自于原因项之涵义是

指，若生成因果作用，则原因之物必发生某种变
化。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可以说，实体Ｃ的某种
属性ＰＣ的变化ΔＣ，生成了具有某种属性ＰＡ的
某种作用 Ａ，传递至实体Ｅ之上，导致Ｅ的属性

ＰＥ发生变化ΔＥ。即：ΔＣ→Ａ→ΔＥ。
最后，当因果过程发生的时候，也就意味着，

原因项与结果项的 （前后）变化相伴而生的情形也
相应而生。换句话说，在条件逻辑的框架下，可以
将 “因果过程”视为 “因果关联”的充分条件。进
而，在因果过程发生的前提下，我们可以使用充
分／表条件逻辑语句，或者 “如果－那么” （ｉｆ－
ｔｈｅｎ）式的形式化语句，加以描述、理解因果之间
相伴而生之恒常关联的情形。

２．因果关系的类型
虽然与邦格［９］、萨尔蒙［２３］一样强调了因果关

系作为过程实在的本体意义，但我更强调这一过程
中所传播之因果作用本身的本体意义，即与原因、
结果具有相同的本体论意义的，具有实际存在的各
种属性的实体。这就意味着，因果作用本身也可能
成为被其他因素影响的 “结果”。基于这一点，应
进一步讨论因果关系的类型问题。
首先，考虑 “单一因果关系”的情况。假定存

在某一因果关系事实，原因Ｃ，因果作用Ａ，以及
结果Ｅ。若Ｃ、Ａ、Ｅ皆为不可进一步 “分解”的、
或者相对某一学科而言不可分解的最低层次的 “基
本实体”的话，则这一因果关系事实所表征的因果
关系，可视为最为简单的因果关系类型，即：

Ｃ→Ａ→Ｅ
图１　单一因果关系

这种因果关系所指涉的是一一对应的一因一果

的单一因果关系的状况，并且因果作用也是单一、
恒定的④。并且，假定原因项所发生的变化 “量”
为ΔＣ，相应地生成了因果作用 “量”为ΔＡ，即
每ΔＣ的原因项的变化生成ΔＡ量的因果作用，即

ΔＡ／ΔＣ；这一作用传递至结果项形成了结果项的
变化 “量”为ΔＥ，即每ΔＡ的因果作用传递至结
果项，生成ΔＥ量结果项的变化，即ΔＥ／ΔＡ。进
而，如果因果作用ΔＡ不受其他因素影响的话，则
这一因果过程也可以通过原因与结果项的形式化表

示为ΔＥ／ΔＣ，即原因项每变化一个单位，相应地
结果项产生的变化量为 “ΔＥ／ΔＣ”。这样，作为最
为简单的因果关系，单一因果关系可以理解为，
“因果作用仅由原因项的变化所决定，不受其他因
素影响，独立、稳定地传递到结果项中，进而形成
结果项的相应变化”。若如此，则原因项与结果项
之间的关联关系可以在形式上表示为：原因项每变
化一个单位，相应地结果项产生的变化量为 “ΔＥ／

ΔＣ”，“ΔＥ／ΔＣ”为某一固定值 （常量）。
相对于单一因果关系而言，多因一果的情况更

为常见。出于便利仅考虑两个原因项与一个结果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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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构成的三种 （理想化的）因果关系的状况：
（１）两个原因项之间无作用发生，相互独立，

但各自与结果项之间存在单一因果作用，即：

图２　独立多元因果关系

显然，这种情况下，由于原因项之间没有作用
发生且相互独立，Ｃ１影响结果Ｅ的因果过程与Ｃ２
以及Ａ２无关，反之亦然。并且，相应地，“ΔＥ１／

ΔＣ１”、“ΔＥ２／ΔＣ２”相互独立，各自为某一固定常
量。不妨称之为 “独立多元因果关系”。

（２）两个原因项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并且其中
一个原因与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另一个与结果
之间则无直接作用发生，即：

图３　链式多元因果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Ｃ１与Ｅ之间的因果作用是由
两个不同的因果过程 “链接”、复合而成。Ｃ１对Ｅ
的影响是一个间接的过程。相对这一过程而言，其
中Ｃ２是一个中介项 （ｍｅｄｉａｔｅ　ｔｅｒｍ）。⑤ 并且，Ｃ１
与Ｃ２之间的关联关系可以在形式上表示为ΔＣ２／

ΔＣ１，而Ｃ２与Ｅ之间的关联关系可以在形式上表
示为ΔＥ／ΔＣ２，进而，Ｃ１与Ｅ之间的关联关系可
以在形式上表示为 “ΔＥ／ΔＣ１＝ （ΔＣ２／ΔＣ１）×
（ΔＥ／ΔＣ２）”。由于Ａ１与Ａ２所表征的因果过程皆
为单一因果关系的因果过程，因而，ΔＥ／ΔＣ１仍为
某一固定常量，可以称之为 “链式多元因果关系”。

（３）一个原因Ｃ１与结果Ｅ之间存在因果作用

Ａ１，由于Ａ１同样被理解为具有各种属性的某种实
体，因此，另一原因Ｃ２就可能与 Ａ１之间存在因
果关系，即Ｃ２与Ａ１之间存在因果作用Ａ２，即：

图４　节制性多元因果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Ｃ１对Ｅ的因果作用 Ａ１受到

Ｃ２ 的 影 响，即 受 到 Ｃ２ 的 作 用 Ａ２ 的 节 制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⑥。并且，当没有Ｃ２出现的时候，即
没有作用 Ａ２产生的时候，Ｃ１与Ｅ之间的因果关
系的关联意义，在形式上仍然可以表示为 “ΔＥ／

ΔＣ１”，且 “ΔＥ／ΔＣ１”为一固定值，即Ｃ１每变化
一个单位，Ｅ变化 “ΔＥ／ΔＣ１”个单位；当Ｃ２出
现，Ａ２产生的时候，Ａ１的变化在受到Ｃ１的变化
的影响的同时，还受到Ｃ２所生成的作用 Ａ２的影
响而发生变化，进而传递至 Ｅ，形成 Ｅ 的变化

ΔＥ’，若没有Ｃ２的影响发生，则这一变化量等同
于 “ΔＥ／ΔＣ１”，为固定值。但当Ｃ２的影响出现的
时候，则ΔＥ’将随着Ｃ２的变化而变化，即这种
情况下，“ΔＥ／ΔＣ１”将不再成为一个常量；同时，
如果Ｃ２与Ａ１之间的因果关系为单一因果关系的
话，即Ｃ２每变化一个单位，则 Ａ１的变化为一固
定值，进而，这也就意味着 “（ΔＥ／ΔＣ１）／ΔＣ２”
将成为一个常量。换句话说，“（ΔＥ／ΔＣ１）／ΔＣ２”
在形式上表征了 “Ｃ１与Ｅ之间因果关系”与Ｃ２
之间的关联关系。将这种因果关系的状况称之为
“节制多元因果关系”。⑦

“独立多元因果关系”与 “链式多元因果关系”
可以理解为单一因果关系的 “简单组合”，其中所
包含的任何两项之间的因果关系都可以归属于因果

关联恒定的单一因果关系；而 “节制多元因果关
系”则相对复杂，因为其中所包涵的某个因果关系
不再表现为固定的恒定关联的特征，而成为一种
“条件性的因果关系”。将类似于前两者的，基于具
有固定因果关联的单一因果关系 “简单组合”的多
元因果关系称之为 “简单因果关系”，而将包涵了
类似于后者的 “条件因果关系”的多元因果关系称
之为 “复杂因果关系”。⑧

基于上述对因果关系的实在论理解与类型的区

分，识别了因果理论的结构与类型。

三、因果理论的结构与类型

（一）因果理论的结构
作为描述普遍因果事实的因果理论体系，其中

至少应包含描述 “原因项Ｃ通过将其所生成的实
际存在的因果作用Ａ传递至结果项Ｅ的作用过程”
的陈述，其中对因果作用 Ａ的说明与界定是这一
陈述的关键 （必要）部分，将这样的陈述称之为
“因果机制陈述”⑨。
另一方面，因果理论体系中还应包含描述 “因

果项之间所表现出的前后关联的表征”的陈述，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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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陈述称之为 “因果关联陈述”。逻辑上因果
机制陈述是因果关联陈述的基础、前提和充分条
件。前者可以用 “过程描述”的方式加以表达；后

者可以转化为 “如果……那么”的形式化方式加以
表达。（见图５）

图５　因果理论的结构

　　对理论命题中关于机制内容描述的强调，在理
论和经验研究中并不鲜见。鲍勃拉 （Ｐｏｒｐｏｒａ）［３３］

（ＰＰ．３１－５５）曾经批评布劳 （Ｂｌａｕ）［３４］的形式化理
论对机制解释的缺失，“大部分人———社会学家和
非社会学家———都知道不平等的加剧意味着富人会
变得更加富有，或者穷人会变得更加贫穷或者某种
变化。他们所不知道的或者他们从布劳的命题中无
法发现的是为什么这种情况会发生———即为什么在
中层或者下层中会存在着一致性的向下流动。这样
的问题只能通过考察因果过程加以回答，这进而只
能通过导入经验命题来加以描述。”［３３］（Ｐ４１）
而利特尔［３２，３５，３６］则特别强调了因果机制对于社

会科学经验研究的意义，“因果推理就预设了某种
因果机制的存在；研究者应该努力识别在所研究的
变量之间的这一不可见的因果机制。”［３２］（Ｐ１００）

（二）因果理论的类型
对应于因果关系的类型：“简单因果关系”与

“复杂因果关系”，因果理论也可以相应地划分为两
种基本的类型：“简单因果理论”与 “复杂因果理
论”。
对于 “简单因果理论”而言，其机制陈述的部

分实际上描述的是一个不受其他因素影响的、独立
的、稳定的因果作用过程；相应地，其因果关联陈
述所反映的是原因与结果之间的 “充分条件”的逻
辑关系。对于 “复杂因果理论”而言，其因果机制
的命题所描述的过程，则对应于一个受到其他因素
影响的，作为 “变量”的条件性的因果作用过程；
相应地，其因果关联所描述的，实际上反映了原因
与结果之间的 “ＩＮＵＳ条件”的逻辑关系。瑏瑠

　　这样，综合因果理论的结构与类型，可以得到
一个梳理、识别以及建构社会科学经验研究中 （中
层）因果理论命题与研究假设的元理论工具。

四、结语

利用因果理论的结构与类型的元理论工具，研
究者可以在经验研究中，识别出既有的社会科学
（中层）因果理论的命题结构：因果机制陈述与因
果关联陈述，以及因果理论的类型：是直接的简单
因果机制还是条件性的复杂因果过程。进而，一方
面，可以保持既有社会科学因果理论中作为核心命
题的机制陈述不变，通过引入其他的辅助条件，发
展新的因果关联命题，形成基于因果关联命题意义
上的新的理论观点与研究假设。另一方面，也可以
保持既有的因果理论类型不变 （简单或者复杂因果
理论），建构同一类型下的新的因果机制命题，并
发展相应的因果关联命题，从而形成在因果类型不
变的前提下，因果机制命题意义上的新的理论体系
与研究假设。进一步而言，在识别既有社会科学因
果理论类型 （简单或者复杂）的基础上，建构不同
类型的因果理论 （复杂或者简单），即发展不同类
型的因果机制命题及其相应的因果关联陈述，从而
形成与既有社会科学 （中层）因果理论相竞争的新
的理论体系与研究假设。
元理论层面上关于因果理论的结构与类型的思

考，可以为社会科学因果理论导向的经验研究提供
一个建构竞争性中层理论与研究假设的工具，从而
为进一步的理论拓展与经验检验奠定基础。

［注　释］

①　实际上社会学家在讨论因果关系的时候也注意到这里所提
到的本体论问题，譬如布莱洛克 （Ｂｌａｌｏｃｋ）就曾强调了邦
格 （Ｂｕｎｇｅ）［７］ （ＰＰ．２３９－２４５）的观点，“因果原理十分不
同于人们描述或者提炼这些原理的能力———而根据邦格
的观点———我们不应将两者混淆。譬如，将因果概念与因

果概念的预测相混淆是误导性的，后者指涉的是人们关于
实在世界的知识的状态。”［８］ （ＰＰ．９－１０）

②　这种状况明显反映在１９５０年代以来的社会学经验研究
的方法论讨论之中，参见本文参考文献之 ［８］，［１３］，
［１４］，［１５］，［１６］，［１７］，［１８］，［１９］，［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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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萨尔蒙坚持认为：“要给出科学解释就是要展示各种事
件…… 是 如 何 契 合 （ｆｉｔ）世 界 的 因 果 结 构 的”［２４］

（Ｐ１６２），换句话说，在他看来，科学解释的核心在于
因果解释。

④　由于我强调因果作用本身的实体实在意义，所以我仅
仅将一因一果以及一作用的状况视为简单因果关系，

这与邦格［９］ （Ｐ４１）的观点略有不同。

⑤　在社会科学因果建模与因果推断的方法论研究中，常将
对这种因果关系的分析称为路径分析，参见 ［２７］。

⑥　在社会科学因果建模与因果推断的方法论研究中，常
常将这种Ｃ２对 Ａ１的因果影响称为节制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作用或者条件因果作用，而将这种因果关系结构下的

Ｃ２相对于路径分析中的中介变量称之为节制变量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参见 ［２８］，［２９］，［３０］。

⑦　节制性多元因果关系实际上反映了对因果关系的Ｉｎｕｓ
条件定义［３１］，即可以将Ｃ１与Ｃ２的整体视为Ｅ的 “一

个”（单一因果关系意义上的）充分原因———Ｅ的充分
条件，而Ｃ１或者Ｃ２单独只能视为Ｅ的必要原因———

Ｅ的必要条件。

⑧　显然对于多元因果关系的 “复杂性”还可以有其他的
大量的情况加以分析，我这里仅仅做一种粗略的划分，

但我相信这一划分虽不够穷尽，但已经可以至少识别
出两类基本的多元因果关系类型了。

⑨　利特尔 （Ｌｉｔｔｌｅ）概括了三种关于社会因果机制的观
点，即基于行动的模型 （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ｍｏｄｅｌ），结构模
型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以 及 社 会 影 响 模 型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ｓ）［３２］ （Ｐ１０１）。

瑏瑠　相当多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学者都注意到因果关系的复
杂性，特别是原因和结果之间的ＩＮＵＳ条件关系，参
见 ［２０］，［３７］，［３８］。雷根 （Ｒａｇｉｎ）［３７］ （Ｐ７）甚至指
出韦伯关于因果分析的观点实际上就是一种ＩＮＵＳ条
件的因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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